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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8 年度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1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4條。 

    (二)、考試院第 12 屆施政綱領。 

二、目的： 

 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會，引導公務人員主動學習並倡導閱讀風氣，以 

 激勵其品德修養與工作潛能。 

 

三、實施對象： 

    (一)、本縣各機關學校組織編制內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雇員及學校 

          未銓敘職員。 

    (二)、本縣各機關學校除教師外依法聘用之約聘人員及各機關自行僱用之 

          約僱人員。 

四、實施方式： 

(一)、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 

         1、活動書目： 

            配合國家文官學院所指定「每月一書」書目及 2本「年度推薦經 

            典」，辦理專書閱讀心得寫作徵文競賽活動。 

         2、專書閱讀心得寫作徵文活動方式： 

           (1)、薦送程序：寫作人依國家文官學院指定「每月一書」書目參 

                加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之作品，於 7月 15 日前至本府指定  

                之線上系統完成投稿，再由本府組成初審委員會，擇優薦送 

                作品(最多 10 篇)至國家文官學院參賽。 

           (2)、字數限制：每篇字數最少 4,000 字，最多 6,000 字。 

           (3)、薦送資料：經本府初審委員會擇優評選出之作品，通知獲選 

                人填報「作品資料表」（詳如附表 1），並與作品電子檔併同送 

                交本府人事處，內文中不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 

                以利線上報送國家文官學院參賽。 

           (4)、格式體例：中文直式橫書（詳如附表 2）。 

           (5)、參賽規定： 

               a.參加本活動之寫作人若非本計畫之實施對象，或參賽作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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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指定書目，不予受理。 

               b.參賽作品須為單一作者，不接受聯名投稿。 

               c.參與心得寫作競賽者同一書目僅限投稿 1篇心得作品。 

    (二)、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競賽活動： 

1、各機關(單位)學校得就「每月一書」、延伸閱讀及「年度推薦經典」， 

   辦理導讀會、讀書會或主題書展等各式閱讀推廣活動，提供各機關 

  （單位）學校所屬同仁參加。辦理導讀會等活動之相關資訊，應透 

   過各式宣傳管道廣泛週知，其舉辦時間及方式由各機關(單位)學校 

   自行規劃。 

2、各機關學校辦理相關活動後，請填妥「閱讀推廣活動紀錄表」、「辦 

   理閱讀推廣活動明細表」，提交所屬鄉鎮市同心圓圓心彙整，並於 

   活動結束前（9月 13 日），由同心圓圓心將相關資料（包含紀錄表、 

   明細表及網站專區或部落格推廣訊息）提報本府（人事處），俾憑 

   本府彙整並線上報送國家文官學院參賽。 

3、凡參與上述活動者，各機關(單位)學校得依實際參與時間核給終身 

   學習時數及公假登記。 

五、獎勵辦法： 

    (一)、個人部分： 

         1.凡於線上系統參加投稿（限符合本計畫之參賽規定者）並符合字 

         數規定，由本府彙整後將敘獎名單函知服務機關學校逕核予嘉獎 1 

         次 ，惟投稿篇數超過 2篇(不得為同一書目)者，每人最高核予嘉 

         獎 2 次。 

         2.獲國家文官學院評選得獎者： 

         除由該學院頒發獎座及獎金外，依該學院建議獎勵額度另由服務機 

         關學校予以敘獎如下： 

         (1) 金椽獎：每個領域各取 1名，計 3名，各發給獎金新臺幣（以下 

             同）3萬元、獎座 1座及記功 1次。 

         (2) 銀椽獎：每個領域各取 1名，計 3名，各發給獎金 2萬元、獎座 

             1 座及嘉獎 2次。 

         (3)銅椽獎：每個領域各取 1名，計 3名，各發給獎金 1萬元、獎座 

            1 座及嘉獎 2次。 

         (4)佳作獎：共取 21 名，各發給獎金 6千元、獎座 1座及及嘉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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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同心圓部分： 

          本縣各機關學校負責推廣本實施計畫之相關人員，其獎勵額度經由 

     各所屬鄉鎮市同心圓圓心填列擬議獎懲名冊，依其貢獻度核予嘉獎 

          一次至二次之獎勵彙送本府人事處，奉核後再由權責機關(單位)辦 

          理獎令發布事宜。     

        1.單場之讀書(導讀)會或寫作研習等活動： 

        參加人次達 60人以上者，主辦機關(學校)之相關承辦人員於二人額 

        度內各記嘉獎 1次。 

        2.年度內辦理之讀書(導讀)會或寫作研習等活動： 

          (1)轄內機關學校實施對象總人數不足 100 人者，各場次合計參加總 

           人次應達實施對象總人數。 

          (2)轄內機關學校實施對象總人數超過 100 人者，各場次合計參加總 

           人次應達實施對象總人數三分之二或三百人次以上。 

        3.符合第 2款規定者，同心圓成員中至多三分之一得核予獎勵，又其 

        中二分之一得記嘉獎二次，餘得記嘉獎一次(敘獎總人數為基數，嘉 

        獎 2次之人數得進整)。 

        4.未符合第 2款之獎勵規定，惟年度內有辦理相關活動，同心圓成員 

        中至多六分之一(如不足二人，以二人計)得各記嘉獎一次。 

        5.同心圓中每一成員辦理本計畫之獎勵，至多核予嘉獎2次；惟本府(人 

        事處)視各同心圓辦理本計畫之成果，擇優列入平時考核優點註記， 

        作為年終考績評定之參考。 

        6.同心圓圓心應於本(108)年 9月 13 日前填報「閱讀推廣活動紀錄 

          表」、「辦理閱讀推廣活動明細表」，由本府(人事處)審查相關活動成 

          果後，並依上開獎勵規定及額度請鄉鎮市同心圓圓心依成員參與本 

          案之貢獻度，填列擬議獎懲名冊，彙送本府人事處 

六、經費： 

    各機關(單位)學校辦理相關推廣活動，由各機關(單位)學校業務費支應。 

七、所送作品如發現撰寫人有抄襲他人著作情形並經查證屬實者，國家文官學

院將廢除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座，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法律責

任，由撰寫人自行負責。 

八、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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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送審作品資料表 

編    號  

服務機關 
 

作品資料 

閱讀書目： 

作品題目： 

作品字數： 

作者資料 

姓名： 

職稱：        

性別：            

地址： 

電話： 

E-MAIL： 

(以上請填得獎後可聯絡之作者個人資訊) 

符合「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第參章規定之實施對象（請勾選）： 

□一、本縣各機關學校組織編制內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雇員及學校未銓敘職員。 

□二、本縣各機關學校除教師外依法聘用之約聘人員及各機關自行僱用之約僱人員。 

備註：每篇字數以 4,000 字至 6,000 字為限，以 Word 計算字數<Word／校閱／字數統

計／字數（含文字方塊、註腳及章節附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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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題   目 

(「題目」標楷體 24號字加粗置中)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說明： 

1. 每篇字數以 4,000 字至 6,000 字為限，請針對專書內容進行詮釋分析與分享

感想、創見，簡述全書大要時，宜充分通貫全書之內涵與旨意，不宜抄錄過

多專書內容。 

2. 請檢附作品電子檔（word），內文中不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如

姓名、服務機關等。 

3. 內文格式為中文直式橫書，標楷體 14 號字，行距 1.5 倍行高，段落一律左

右對齊；設定頁碼為頁尾置中，首頁顯示頁碼；版面配置上下邊界為 2.54cm，

左右邊界為 3.17cm。 

4. 內文若需設定標題者，請依下列方式書寫： 

一、…. 

（一）…. 

   1、….. 

    (1)….  

5. 引用(全文或文意)他人文獻，包含專書及單位報告等，文內應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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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競賽成果評分表 

機關名稱：                         預算員額數：            人   

項次 
評審 
項目 

評審內容及配分 活動成果 佐證資料 

1 各主管機關心得寫作收件篇數（每篇 0.5 分） 篇 明細表 

□有 篇 
2 

辦理內部評審（有，1 分） 
（評審篇數每滿 20 篇另加 1 分，不足者不計） 

□無 
明細表 

3 
訂定年度推廣活動計畫或讀書會組織章程 
（2 分） 

□有 □無 
計畫或章

程(pdf) 

4 

成立閱讀網站專區或部落格並刊登閱讀推廣
相關訊息（3 分） 
說明：須含「每月一書」、「延伸閱讀」及「年

度推薦經典」之相關訊息 

□有 □無 
 

網頁截圖
(jpg 或 pdf) 

場次 
 

5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次總和（各場次參與
人數總和／員額數*100 分；另每滿 10 場加 1
分，不足者不計） 
 
說明：限「每月一書」、「延伸閱讀」及「年

度推薦經典」之導讀會、讀書會及寫
作研習等相關活動 

人次 

1.紀錄表 
2.明細表 

一 
 

 
閱讀推
廣活動 

6. 同心圓各機關學校轄內實施對象總人數 人  

以下欄位由文官學院填列 

2 

參賽資料完備性 
 
說明： 
 
1. 佐證資料需依文官學院提供之格式（紀錄表：word/pdf ；明細表：

excel；請至文官學院全球資訊網文件下載專區下載）填寫。 
2. 上述兩表提供，每表加 10 分，未依序編列或記錄不實：錯誤率每

1%扣 1 分。 

二 

其 他 
 

＊此項由

文官學

院給分 

3 本年度獲得文官學院心得寫作競賽佳作以上之獎項(每篇 5 分) 

填表人：           電話：       E-mail： 

附表 3 


